
（一）项目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重要论

述及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正确处理好保护与保障、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全面提

升耕地高质量保护利用水平，为推动耕地保护、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支撑。按

照自然资源部和财政部《关于实行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奖惩工作的通知》、《耕

地保护考核奖惩基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财政部《耕地保护考核奖惩基金收

取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精神，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和财政厅遵循“资金与项目紧

密结合”的原则，优化自然资源领域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中耕地保护考核奖励基金

的专项项目储备库建设，确保资金安排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精准性，决定开展乌

拉特前旗耕地保护专项规划。

（二）工作任务

乌拉特前旗耕地保护专项规划：通过编制耕地保护专项规划明确的耕地保护

战略，确立规划期间耕地保护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具体的目标任务，统

筹协调各项耕地保护活动、补充耕地任务和优化农用地的空间布局，并制定实施

规划所需的保障措施，确保各地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三）工作目标与内容

1、任务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重要论

述及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正确处理好保护与保障、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全面提

升耕地高质量保护利用水平，为推动耕地保护、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支撑。按

照自然资源部和财政部《关于实行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奖惩工作的通知》、《耕

地保护考核奖惩基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财政部《耕地保护考核奖惩基金收

取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精神，乌拉特前旗决定开展乌拉特前旗耕地保护专项规

划工作。

2、工作目标及意义

通过开展乌拉特前旗耕地保护专项规划，是实现耕地保护目标和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任务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耕地利用结构优化和保护耕地资源的重要依据。

应坚持用底线思维、系统思维来编制规划，充分认识耕地保护存在的问题和面临

的挑战，提高耕地保护国土空间治理能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扎实推



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

地“非粮化”,保障粮食安全。

到 2025 年，耕地保护全程一体化和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

利用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任务明确责任落实、措施有力、奖惩并举的耕

地保护机制全面构建，现代化、法治化的耕地保护体系基本建成，国土空间规划

确定的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全旗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稳定、质量提

升、布局合理。

（四）主要工作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9 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

发〔2019〕18 号）；

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

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厅字〔2019〕48 号）；

8、《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规〔2019〕1 号）；

9、《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

87 号）；

1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2020〕24 号；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

〔2020〕44 号；

12、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 号；

13、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关于整区域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农建发〔2022〕6 号；



14、自然资源部《关于在经济发展用地要素保障工作中严守底线的通知》自

然资发〔2023〕90 号；

15、《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实施意

见》（内政办发〔2023〕6 号）。

16、《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五）主要工作内容

1、工作内容

乌拉特前旗耕地保护专项规划：依据《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 年）规划目标，通过编制耕地保护专项规划明确的耕地保护

战略，确立规划期间耕地保护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具体的目标任务，统

筹协调各项耕地保护活动、补充耕地任务和优化农用地的空间布局，并制定实施

规划所需的保障措施，确保各地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六）预期成果

资料包括文字报告、表格成果、数据库成果（标准格式数据、原格式数据）、

图件成果、基础资料以及其他资料。

1、文字报告：乌拉特前旗耕地保护专项规划报告（PDF、WORD）；

2、表格成果：乌拉特前旗耕地保护专项规划分类型统计表（PDF、EXCEL、

MDB）；

3、数据库成果：乌拉特前旗耕地保护专项规划矢量数据（MBD、SHP）；

4、图件成果：乌拉特前旗耕地保护专项规划现状图、乌拉特前旗耕地保护

专项规划图（JPG、PDF）；

5、基础资料：乌拉特前旗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库、遥感影像图、国土空间规

划成果等（PDF、WORD、MDB、DOM）；

6、其他资料：各类证明材料、专家评审意见等（JPG、PDF、WORD）。

服务期限：2025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完成


